
 

 

 

 

浦扶贫领导小组办函〔2021〕1号   

 

洋浦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分配 

2021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函 

 

财政局： 

根据《海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（暂定名）的通知》（琼财农〔2020〕965 号）和《海南

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暂定名，

发展资金）的通知》（琼财农〔2020〕1125 号）精神，省财政厅

下达我区 2021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77 万元、省级财政专

项扶贫资金 362 万元；按照投入资金力度不减的要求，2021 年

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 850 万元。 

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，经研究，现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

计划安排如下：1.中央资金 177 万元拨付至三都区办事处用于

2021 年三都区苗圃合作社增资扩产项目；2.省级资金 170 万元、

本级资金 430 万元拨付至三都区办事处用于三都区无公害蔬菜

基地项目；3.省级资金 40 万元、本级资金 80.875 万元拨付至社

会局用于其他教育扶贫项目；4.省级资金 152 万元、本级资金 8

万元拨付至三都区办事处用于三都区农田灌溉修复工程项目；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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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级资金 6.125 万元拨付至社会局用于雨露计划项目；6.本级资

金 15 万元拨付至三都区办事处用于医疗救助项目；7.本级资金

10 万元拨付至就业局用于就业技能培训项目；8.本级资金 300 万

元拨付至市政局用于三都区自来水工程项目。  

此函。 

 

附件：洋浦经济开发区 2021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

划表 

 

 

 

洋浦经济开发区 

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1 年 2 月 24 日 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 

 

 


